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9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益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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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第一審判

決（原審案號：112年度投簡字第483號，起訴案號：112年度偵

字第164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刑之部分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張益昇各處有期徒刑貳月（肆罪），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

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上訴人即

被告張益昇(下稱被告)明示僅就原審判決量刑為上訴(見簡

上卷第145頁)，而量刑與原判決事實及罪名、沒收部分之認

定，可以分離審查，是本件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判決量刑部

分，其餘部分不在本院審判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量刑過重，被告另案有依刑法第

19條第2項減刑，之前有做過精神鑑定等語。

三、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被告前於民國103年間，因竊盜等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

院(下稱臺中地院)分別以103年度中簡字第1823號判決、103

年度中簡字第2088號判決、103年度審簡字第240號判決，各

判處有期徒刑4月、4月、5月確定；又因竊盜案件，分別經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03年度審易緝字第61號、第62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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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處有期徒刑3月（共2罪）、7月（共4罪）確定，及臺灣高

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03年度上易字第750號、第751號判決判

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嗣前開案件經臺中地院以104年度聲字

第2109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確定（下稱甲案），並於1

06年3月13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嗣經撤銷假釋，尚餘殘刑1

年2月23日。又於106、107年間，因竊盜案件，經臺中地院

分別以106年度豐簡字第575號判決、107年度簡字第413號判

決，各判處有期徒刑4月、4月確定，且前開案件經臺中地院

以107年度聲字第2842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下稱

乙案）。再於107年間，因竊盜案件，分別經臺中地院以107

年度易字第828號判決、107年度豐簡字第496號判決，各判

處有期徒刑5月、3月、4月確定，及本院以107年度審易字第

31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及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以10

7年度易字第17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嗣經臺灣高等法

院以107年度上易字第2245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及臺中地

院107年度易字第207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1年，嗣經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以108年度上易

字第194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且前開案件又經臺中高分院

以108年度聲字第1442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5月確定

（下稱丙案）。上開乙、丙二案與甲案殘刑1年2月23日接續

執行，於110年12月22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假釋期間付保

護管束，並於111年3月20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

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被告受前

揭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之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

以上之各罪，均為累犯。又審酌被告上開構成累犯之前案與

本案均同為竊取他人動產之竊盜案件，行為態樣與所犯罪質

均相似，足見被告之法遵循意識及對刑罰之反應力均屬薄

弱，且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指致生被告所受之刑罰

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疑慮，爰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

加重其刑。

　㈡被告罹患病態偷竊症，反覆在各地行竊，另案經囑請彰化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下稱彰化基督教醫院）

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鑑定結果為：被告自述從小便被原生

家庭給予高度要求，但並未發展出有效的壓力因應方式，若

遇到壓力事件時多會以行竊方式，並在觀看後續相關當事人

的行為反應來獲得快感與抒發壓力…另被告疑有長期焦慮與

憂鬱情緒，容易自我貶低，亦有人際迴避傾向，並曾在情緒

起伏時有精神症狀(幻聽)出現。面對壓力，個案的紓壓方式

為看書或者做家事，若真受不了即會有偷竊行為。個案進一

步表示，誘發其偷竊行為，通常是家庭壓力(來自父母的壓

力)，在外工作、求學、服兵役，皆不會使其有壓力感受…

偷竊癖的患者一般而言現實測驗能力完整（reality testin

g 指理解現實及對現實可能性做預測的能力），對於自身多

數行為皆有與常人相近的控制能力，但對於「偷竊」有強大

的趨力，而其趨力並非來自需要或想佔有特定的物品，而是

對於計畫偷竊時，所產生的強大緊張感覺得興奮，以及竊盜

成功後的壓力疏解感有類似成癮般的需求，以至於患者會不

斷做沒有意義的偷竊行為，以滿足這種病態的內在趨力等

情，有彰化基督教醫院鑑定報告書可佐(見本院卷第155至16

4頁)。綜合其先前多次竊盜犯行，本案犯罪之主、客觀情

節，其為紓解壓力竊取物品之病態行為等情，可見被告辨識

竊盜行為違法之辨識能力雖與常人無異，但因受其竊盜癖之

病態趨力之趨使，故應足認被告為本案行為時，有「依其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況，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

之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與前述累犯加重規定，先加重後減

輕之。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事證明確，而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

告於本案犯行時，其精神狀態已達因其他心智缺陷致依其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應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

定，減輕其刑，已詳如前述，原審未及審酌上開鑑定書之內

容，斟酌被告行為當時客觀狀態及行為情節等綜合判斷，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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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被告上訴以此指摘原

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自己有偷竊癖症

狀，仍不循正當途徑紓解壓力或尋求醫療協助，多次、恣意

竊取他人財物，雖因患有上述精神障礙，致依其辨識行為違

法而行為之控制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形，惟此種精神障礙與

其他因幻覺、妄想或思覺失調等疾患影響認知、判斷能力不

同，而係以反規範性之竊盜行為本身為行為動機、目的並成

癮，進而影響其控制能力，其行為本質上即具有相當之反社

會性（違法性），因此在法律上仍應依其行為之不法與罪責

程度給予相當之非難（責難），並考量被告前已有多次竊盜

前科（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有上開被告前案紀錄表可

參，仍為本案犯行，實屬不該。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竊

取之手段尚稱平和，並與告訴人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達成

和解，且已依和解內容履行，此有賠償道歉承諾暨和解書及

電子發票證明聯各1份存卷可考，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

的、手段、所生之損害，暨被告罹患病態偷竊症，及其於自

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經濟狀況勉持、入監前職業為工，

家中有父母親、配偶及2個小孩之家庭生活情況等一切情

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暨審酌被告各該犯罪情節、犯罪手段與態樣、各次犯罪

間隔時間等情形，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及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

第1項前段、第364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慧文提起公訴，檢察官魏偕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煜

　　　　　　　　　　　　　　　　　　法　官　劉彥宏

　　　　　　　　　　　　　　　　　　法　官　顏紫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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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廖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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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原審案號：112年度投簡字第483號，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164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刑之部分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張益昇各處有期徒刑貳月（肆罪），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張益昇(下稱被告)明示僅就原審判決量刑為上訴(見簡上卷第145頁)，而量刑與原判決事實及罪名、沒收部分之認定，可以分離審查，是本件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判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不在本院審判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量刑過重，被告另案有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刑，之前有做過精神鑑定等語。
三、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被告前於民國103年間，因竊盜等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分別以103年度中簡字第1823號判決、103年度中簡字第2088號判決、103年度審簡字第240號判決，各判處有期徒刑4月、4月、5月確定；又因竊盜案件，分別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03年度審易緝字第61號、第6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共2罪）、7月（共4罪）確定，及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03年度上易字第750號、第75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嗣前開案件經臺中地院以104年度聲字第2109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確定（下稱甲案），並於106年3月13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嗣經撤銷假釋，尚餘殘刑1年2月23日。又於106、107年間，因竊盜案件，經臺中地院分別以106年度豐簡字第575號判決、107年度簡字第413號判決，各判處有期徒刑4月、4月確定，且前開案件經臺中地院以107年度聲字第2842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下稱乙案）。再於107年間，因竊盜案件，分別經臺中地院以107年度易字第828號判決、107年度豐簡字第496號判決，各判處有期徒刑5月、3月、4月確定，及本院以107年度審易字第31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及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以107年度易字第17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嗣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7年度上易字第2245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及臺中地院107年度易字第207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1年，嗣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以108年度上易字第194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且前開案件又經臺中高分院以108年度聲字第1442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5月確定（下稱丙案）。上開乙、丙二案與甲案殘刑1年2月23日接續執行，於110年12月22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假釋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於111年3月20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被告受前揭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之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均為累犯。又審酌被告上開構成累犯之前案與本案均同為竊取他人動產之竊盜案件，行為態樣與所犯罪質均相似，足見被告之法遵循意識及對刑罰之反應力均屬薄弱，且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指致生被告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疑慮，爰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㈡被告罹患病態偷竊症，反覆在各地行竊，另案經囑請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下稱彰化基督教醫院）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鑑定結果為：被告自述從小便被原生家庭給予高度要求，但並未發展出有效的壓力因應方式，若遇到壓力事件時多會以行竊方式，並在觀看後續相關當事人的行為反應來獲得快感與抒發壓力…另被告疑有長期焦慮與憂鬱情緒，容易自我貶低，亦有人際迴避傾向，並曾在情緒起伏時有精神症狀(幻聽)出現。面對壓力，個案的紓壓方式為看書或者做家事，若真受不了即會有偷竊行為。個案進一步表示，誘發其偷竊行為，通常是家庭壓力(來自父母的壓力)，在外工作、求學、服兵役，皆不會使其有壓力感受…偷竊癖的患者一般而言現實測驗能力完整（reality testing 指理解現實及對現實可能性做預測的能力），對於自身多數行為皆有與常人相近的控制能力，但對於「偷竊」有強大的趨力，而其趨力並非來自需要或想佔有特定的物品，而是對於計畫偷竊時，所產生的強大緊張感覺得興奮，以及竊盜成功後的壓力疏解感有類似成癮般的需求，以至於患者會不斷做沒有意義的偷竊行為，以滿足這種病態的內在趨力等情，有彰化基督教醫院鑑定報告書可佐(見本院卷第155至164頁)。綜合其先前多次竊盜犯行，本案犯罪之主、客觀情節，其為紓解壓力竊取物品之病態行為等情，可見被告辨識竊盜行為違法之辨識能力雖與常人無異，但因受其竊盜癖之病態趨力之趨使，故應足認被告為本案行為時，有「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況，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與前述累犯加重規定，先加重後減輕之。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事證明確，而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於本案犯行時，其精神狀態已達因其他心智缺陷致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應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已詳如前述，原審未及審酌上開鑑定書之內容，斟酌被告行為當時客觀狀態及行為情節等綜合判斷，未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被告上訴以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自己有偷竊癖症狀，仍不循正當途徑紓解壓力或尋求醫療協助，多次、恣意竊取他人財物，雖因患有上述精神障礙，致依其辨識行為違法而行為之控制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形，惟此種精神障礙與其他因幻覺、妄想或思覺失調等疾患影響認知、判斷能力不同，而係以反規範性之竊盜行為本身為行為動機、目的並成癮，進而影響其控制能力，其行為本質上即具有相當之反社會性（違法性），因此在法律上仍應依其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給予相當之非難（責難），並考量被告前已有多次竊盜前科（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有上開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仍為本案犯行，實屬不該。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竊取之手段尚稱平和，並與告訴人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達成和解，且已依和解內容履行，此有賠償道歉承諾暨和解書及電子發票證明聯各1份存卷可考，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之損害，暨被告罹患病態偷竊症，及其於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經濟狀況勉持、入監前職業為工，家中有父母親、配偶及2個小孩之家庭生活情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暨審酌被告各該犯罪情節、犯罪手段與態樣、各次犯罪間隔時間等情形，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慧文提起公訴，檢察官魏偕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煜
　　　　　　　　　　　　　　　　　　法　官　劉彥宏
　　　　　　　　　　　　　　　　　　法　官　顏紫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廖佳慧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9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益昇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第一審判
決（原審案號：112年度投簡字第483號，起訴案號：112年度偵
字第164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刑之部分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張益昇各處有期徒刑貳月（肆罪），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
    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上訴人即
    被告張益昇(下稱被告)明示僅就原審判決量刑為上訴(見簡
    上卷第145頁)，而量刑與原判決事實及罪名、沒收部分之認
    定，可以分離審查，是本件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判決量刑部分
    ，其餘部分不在本院審判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量刑過重，被告另案有依刑法第
    19條第2項減刑，之前有做過精神鑑定等語。
三、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被告前於民國103年間，因竊盜等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下稱臺中地院)分別以103年度中簡字第1823號判決、103年
    度中簡字第2088號判決、103年度審簡字第240號判決，各判
    處有期徒刑4月、4月、5月確定；又因竊盜案件，分別經臺
    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03年度審易緝字第61號、第62號判決判
    處有期徒刑3月（共2罪）、7月（共4罪）確定，及臺灣高等
    法院高雄分院以103年度上易字第750號、第751號判決判處
    有期徒刑8月確定，嗣前開案件經臺中地院以104年度聲字第
    2109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確定（下稱甲案），並於106
    年3月13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嗣經撤銷假釋，尚餘殘刑1年
    2月23日。又於106、107年間，因竊盜案件，經臺中地院分
    別以106年度豐簡字第575號判決、107年度簡字第413號判決
    ，各判處有期徒刑4月、4月確定，且前開案件經臺中地院以
    107年度聲字第2842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下稱乙
    案）。再於107年間，因竊盜案件，分別經臺中地院以107年
    度易字第828號判決、107年度豐簡字第496號判決，各判處
    有期徒刑5月、3月、4月確定，及本院以107年度審易字第31
    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及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以107
    年度易字第17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嗣經臺灣高等法院
    以107年度上易字第2245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及臺中地院1
    07年度易字第207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1年，嗣經臺灣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以108年度上易字第1
    94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且前開案件又經臺中高分院以108
    年度聲字第1442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5月確定（下稱丙
    案）。上開乙、丙二案與甲案殘刑1年2月23日接續執行，於
    110年12月22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假釋期間付保護管束，
    並於111年3月20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被告受前揭有期徒
    刑執行完畢後之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各
    罪，均為累犯。又審酌被告上開構成累犯之前案與本案均同
    為竊取他人動產之竊盜案件，行為態樣與所犯罪質均相似，
    足見被告之法遵循意識及對刑罰之反應力均屬薄弱，且無司
    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指致生被告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
    負擔罪責之疑慮，爰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㈡被告罹患病態偷竊症，反覆在各地行竊，另案經囑請彰化基
    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下稱彰化基督教醫院）
    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鑑定結果為：被告自述從小便被原生
    家庭給予高度要求，但並未發展出有效的壓力因應方式，若
    遇到壓力事件時多會以行竊方式，並在觀看後續相關當事人
    的行為反應來獲得快感與抒發壓力…另被告疑有長期焦慮與
    憂鬱情緒，容易自我貶低，亦有人際迴避傾向，並曾在情緒
    起伏時有精神症狀(幻聽)出現。面對壓力，個案的紓壓方式
    為看書或者做家事，若真受不了即會有偷竊行為。個案進一
    步表示，誘發其偷竊行為，通常是家庭壓力(來自父母的壓
    力)，在外工作、求學、服兵役，皆不會使其有壓力感受…偷
    竊癖的患者一般而言現實測驗能力完整（reality testing 
    指理解現實及對現實可能性做預測的能力），對於自身多數
    行為皆有與常人相近的控制能力，但對於「偷竊」有強大的
    趨力，而其趨力並非來自需要或想佔有特定的物品，而是對
    於計畫偷竊時，所產生的強大緊張感覺得興奮，以及竊盜成
    功後的壓力疏解感有類似成癮般的需求，以至於患者會不斷
    做沒有意義的偷竊行為，以滿足這種病態的內在趨力等情，
    有彰化基督教醫院鑑定報告書可佐(見本院卷第155至164頁)
    。綜合其先前多次竊盜犯行，本案犯罪之主、客觀情節，其
    為紓解壓力竊取物品之病態行為等情，可見被告辨識竊盜行
    為違法之辨識能力雖與常人無異，但因受其竊盜癖之病態趨
    力之趨使，故應足認被告為本案行為時，有「依其辨識而行
    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況，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
    減輕其刑。並依法與前述累犯加重規定，先加重後減輕之。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事證明確，而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
    告於本案犯行時，其精神狀態已達因其他心智缺陷致依其辨
    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應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
    定，減輕其刑，已詳如前述，原審未及審酌上開鑑定書之內
    容，斟酌被告行為當時客觀狀態及行為情節等綜合判斷，未
    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被告上訴以此指摘原
    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自己有偷竊癖症狀
    ，仍不循正當途徑紓解壓力或尋求醫療協助，多次、恣意竊
    取他人財物，雖因患有上述精神障礙，致依其辨識行為違法
    而行為之控制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形，惟此種精神障礙與其
    他因幻覺、妄想或思覺失調等疾患影響認知、判斷能力不同
    ，而係以反規範性之竊盜行為本身為行為動機、目的並成癮
    ，進而影響其控制能力，其行為本質上即具有相當之反社會
    性（違法性），因此在法律上仍應依其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
    度給予相當之非難（責難），並考量被告前已有多次竊盜前
    科（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有上開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
    仍為本案犯行，實屬不該。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竊取之
    手段尚稱平和，並與告訴人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達成和解
    ，且已依和解內容履行，此有賠償道歉承諾暨和解書及電子
    發票證明聯各1份存卷可考，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
    手段、所生之損害，暨被告罹患病態偷竊症，及其於自陳大
    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經濟狀況勉持、入監前職業為工，家中
    有父母親、配偶及2個小孩之家庭生活情況等一切情狀，分
    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暨
    審酌被告各該犯罪情節、犯罪手段與態樣、各次犯罪間隔時
    間等情形，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
第1項前段、第364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慧文提起公訴，檢察官魏偕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煜
　　　　　　　　　　　　　　　　　　法　官　劉彥宏
　　　　　　　　　　　　　　　　　　法　官　顏紫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廖佳慧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9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張益昇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原審案號：112年度投簡字第483號，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164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刑之部分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張益昇各處有期徒刑貳月（肆罪），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張益昇(下稱被告)明示僅就原審判決量刑為上訴(見簡上卷第145頁)，而量刑與原判決事實及罪名、沒收部分之認定，可以分離審查，是本件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判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不在本院審判範圍。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量刑過重，被告另案有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刑，之前有做過精神鑑定等語。
三、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被告前於民國103年間，因竊盜等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分別以103年度中簡字第1823號判決、103年度中簡字第2088號判決、103年度審簡字第240號判決，各判處有期徒刑4月、4月、5月確定；又因竊盜案件，分別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03年度審易緝字第61號、第6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共2罪）、7月（共4罪）確定，及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03年度上易字第750號、第75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嗣前開案件經臺中地院以104年度聲字第2109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確定（下稱甲案），並於106年3月13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嗣經撤銷假釋，尚餘殘刑1年2月23日。又於106、107年間，因竊盜案件，經臺中地院分別以106年度豐簡字第575號判決、107年度簡字第413號判決，各判處有期徒刑4月、4月確定，且前開案件經臺中地院以107年度聲字第2842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確定（下稱乙案）。再於107年間，因竊盜案件，分別經臺中地院以107年度易字第828號判決、107年度豐簡字第496號判決，各判處有期徒刑5月、3月、4月確定，及本院以107年度審易字第31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及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以107年度易字第17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嗣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7年度上易字第2245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及臺中地院107年度易字第207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1年，嗣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以108年度上易字第194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且前開案件又經臺中高分院以108年度聲字第1442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5月確定（下稱丙案）。上開乙、丙二案與甲案殘刑1年2月23日接續執行，於110年12月22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假釋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於111年3月20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被告受前揭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之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均為累犯。又審酌被告上開構成累犯之前案與本案均同為竊取他人動產之竊盜案件，行為態樣與所犯罪質均相似，足見被告之法遵循意識及對刑罰之反應力均屬薄弱，且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指致生被告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疑慮，爰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㈡被告罹患病態偷竊症，反覆在各地行竊，另案經囑請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下稱彰化基督教醫院）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鑑定結果為：被告自述從小便被原生家庭給予高度要求，但並未發展出有效的壓力因應方式，若遇到壓力事件時多會以行竊方式，並在觀看後續相關當事人的行為反應來獲得快感與抒發壓力…另被告疑有長期焦慮與憂鬱情緒，容易自我貶低，亦有人際迴避傾向，並曾在情緒起伏時有精神症狀(幻聽)出現。面對壓力，個案的紓壓方式為看書或者做家事，若真受不了即會有偷竊行為。個案進一步表示，誘發其偷竊行為，通常是家庭壓力(來自父母的壓力)，在外工作、求學、服兵役，皆不會使其有壓力感受…偷竊癖的患者一般而言現實測驗能力完整（reality testing 指理解現實及對現實可能性做預測的能力），對於自身多數行為皆有與常人相近的控制能力，但對於「偷竊」有強大的趨力，而其趨力並非來自需要或想佔有特定的物品，而是對於計畫偷竊時，所產生的強大緊張感覺得興奮，以及竊盜成功後的壓力疏解感有類似成癮般的需求，以至於患者會不斷做沒有意義的偷竊行為，以滿足這種病態的內在趨力等情，有彰化基督教醫院鑑定報告書可佐(見本院卷第155至164頁)。綜合其先前多次竊盜犯行，本案犯罪之主、客觀情節，其為紓解壓力竊取物品之病態行為等情，可見被告辨識竊盜行為違法之辨識能力雖與常人無異，但因受其竊盜癖之病態趨力之趨使，故應足認被告為本案行為時，有「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況，爰依刑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與前述累犯加重規定，先加重後減輕之。
四、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事證明確，而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於本案犯行時，其精神狀態已達因其他心智缺陷致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應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已詳如前述，原審未及審酌上開鑑定書之內容，斟酌被告行為當時客觀狀態及行為情節等綜合判斷，未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被告上訴以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自己有偷竊癖症狀，仍不循正當途徑紓解壓力或尋求醫療協助，多次、恣意竊取他人財物，雖因患有上述精神障礙，致依其辨識行為違法而行為之控制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形，惟此種精神障礙與其他因幻覺、妄想或思覺失調等疾患影響認知、判斷能力不同，而係以反規範性之竊盜行為本身為行為動機、目的並成癮，進而影響其控制能力，其行為本質上即具有相當之反社會性（違法性），因此在法律上仍應依其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給予相當之非難（責難），並考量被告前已有多次竊盜前科（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有上開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仍為本案犯行，實屬不該。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竊取之手段尚稱平和，並與告訴人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達成和解，且已依和解內容履行，此有賠償道歉承諾暨和解書及電子發票證明聯各1份存卷可考，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之損害，暨被告罹患病態偷竊症，及其於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經濟狀況勉持、入監前職業為工，家中有父母親、配偶及2個小孩之家庭生活情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暨審酌被告各該犯罪情節、犯罪手段與態樣、各次犯罪間隔時間等情形，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之刑及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慧文提起公訴，檢察官魏偕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煜
　　　　　　　　　　　　　　　　　　法　官　劉彥宏
　　　　　　　　　　　　　　　　　　法　官　顏紫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廖佳慧



